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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殯葬服務業評鑑表揚暨 

推廣喪葬禮儀新觀念講習會程序表 

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月 1 日（星期五） 

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301會議室、4 樓集會堂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入口處：文心路、惠中路)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地 點 

9：50-10：20 報  到 

市府惠中樓

301 會議室 

10：20-10：30 致詞 
內政部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30-12：00 
喪禮中的性別平等及

多元尊重 
郭慧娟老師 

12：00-13：00 午  休 

13：00-13：40 
臺中市殯葬服務業 

評鑑表揚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市府 4樓 

集會堂 

13：40-14：30 
預立遺囑暨殯葬文書

-進階實務 
陳繼成老師 

14：30-14：50 茶   敘 

14：50-16：20 
環保自然葬的法令與

趨勢分析 
李慧仁老師 

16：20 散  會 

備註： 

1. 講習證書：課後另轉請所屬葬儀商業同業公會代為發送(公 

          務同仁未製發)。 

2. 為響應及落實環保政策，請學員攜帶紙、筆及環保杯具與會。 

3. 講習證書核發事宜請洽生命禮儀管理處承辦人陳明芬(電話：

22334145分機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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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骨灰拋灑植存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7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2399741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並以臺中市生命禮儀

管理處（以下簡稱生命禮儀處）為執行機關。 

第三條   骨灰之拋灑或植存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得於公園、綠地、森林或其他適當場所劃定

並公告範圍，供骨灰拋灑或植存。 

生命禮儀處得視需要定期辦理骨灰海域拋灑，其實施方式由生命禮儀

處另定之。 

第五條   骨灰拋灑或植存之區域，不得設置任何標誌或設施，並不得有

焚香、燃燒冥紙或破壞景觀環境之行為。 

第六條   申請骨灰拋灑或植存，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檢附火化許可

證明、骨灰（骸）遷出或起掘證明及火化場出具之骨灰（骸）再

處理證明文件，向生命禮儀處提出；並於生命禮儀處核發證明後，

始得依指定之地點及方式拋灑或植存。 

第七條   生命禮儀處得辦理骨灰拋灑或植存之聯合奠祭。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生命禮儀處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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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骨灰海上拋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民宗字第 102004490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05月 15日中市生綜字第 1060101534號函修正 

一、本實施要點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及臺中市骨灰拋灑植存

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實施海上骨灰拋灑，不得於下列海域為之： 

（一）各港口防波堤最外端向外延伸六千公尺半徑扇區以內之海域。 

（二）已公告或經常公告之國軍射擊及操演區等海域。 

（三）漁業權海域及沿岸養殖區。 

（四）其他經管理機關公告有妨礙國防安全、船舶航行及漁業發展之海

域。 

三、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得視需要於一定海域實施

骨灰海上拋灑，其所用船舶應以經航政主管機關核准註冊登記為限；

家屬自行申請骨灰海上拋灑時亦同。 

  前項船舶應於出海前依有關規定向出海港負責安全檢查任務之海岸

巡防機關報驗，並須經由設有檢查單位之港口（檢查處、站、所）

接受檢查後始准出海。 

四、實施骨灰海上拋灑之程序步驟及期程如下： 

（一）實施骨灰海上拋灑十日前，應洽妥預訂搭乘之合法船舶及申請出

港許可證明。 

（二）實施骨灰海上拋灑七日前，應辦妥海上骨灰抛灑許可證明。 

（三）實施骨灰海上拋灑當日，應辦妥人員進出港口安檢及船舶進出港

口查驗。 

五、實施骨灰海上拋灑，登船家屬應於出海前向海巡機關申請登記核准，

出海當日應備足相關身分證明文件供海巡機關查驗。 

六、實施骨灰海上拋灑，亡者之骨灰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

之。 

七、申請骨灰海上拋灑許可證明，由亡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 

    內親屬為限，並於實施七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本處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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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骨灰海上拋灑申請書二份。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原本（查核）、影本二份（存檔）。 

（三）火化許可證明、骨灰（骸）遷出證明或起掘證明及骨灰骸再處 

      理證明。 

（四）非參加本處骨灰海上拋灑聯合奠祭者，應檢附預訂搭乘船舶之合

法證明文件及出港許可證明。 

八、本處受理骨灰海上拋灑案件，應逐案登載下列資料並建置檔案永久

保存： 

（一）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與通訊處及其與死者之關 

      係。 

（二）亡者之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年齡、住址及生死年月日。 

（三）骨灰海上拋灑日期、出海港及搭乘船舶名稱。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 

九、申請骨灰海上拋灑許可證明核准後，亡者之骨灰得繳納規費暫存於

本處指定位置。 

十、本處得辦理骨灰海上拋灑追思會，登船出海人員以亡者直系親屬及

相關工作人員或經核准人員為限；辦理時應於十日前通知相關機關

並於本處網站公告。 

十一、辦理骨灰海上拋灑免費項目： 

   （一）骨灰罐暫存於本處指定位置之費用。 

   （二）專車及船舶等相關費用。 

十二、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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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多元環保葬意願」立願申請流程圖 

受理業務單位 

崇德殯儀館:04-22334145  地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 1 段 50號 

東海殯儀館:04-23592992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 1177號 

大甲殯儀館:04-26876744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1158 巷 47號 

                「多元環保葬意願」立願業務說明 

1.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61 條辦理。 
2.由民眾至本處各殯儀館櫃檯填寫意願書並提出意願。 
3.核可後發給申請人「生命圓滿意願卡」一張，並登錄本處殯葬資訊系統。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圖 
處理

時間 
備

註 
 
 
 
 
 
 
 
 
 
 
 
 
 
 
 
 
 
 
 
 

 
0.5 日 
 
 
 
 
 
1 日 
 
 
 
 
 
 
 
 
 
1.5 日 

 

業 務 處 理 應 注 意 事 項 
1.使民眾瞭解「生命圓滿意願卡」愛護自然環境之立意。 
2.請立願人妥善保管意願卡或交由身後委託辦理者保管。 
 

  

收件審查 

符

合 

不符合或缺件 

陳核業務主

管批核 

立願人至各館

填寫意願書 

通知補件 

核准後核
發意願卡 

登錄本處 

殯葬系統 

生命圓滿意願卡 

天地合一 

生生不息  
持有人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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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環保葬意願書 

 

本人______________（簽名）為自主身後事宜，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1 條填具本意願書，期望本人身後能以多元環保自然葬法:□樹葬 

□海葬 □植存(可重複勾選)辦理，感謝尊重及成全本人生命最終

願望，謹致上誠摯的感恩與祝福。 

此致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申 請 人（簽章）：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 說明事項： 

1、 本意願書由意願人自立，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1條：「成年人且有行

為能力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預立遺囑或以填具意願

書之形式表示之。死者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

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 

2、 經提出意願後，本處將登錄註記於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資訊系統，

並核發立願人「生命圓滿意願卡」一張，立願人身後如使用臺中市公

立殯葬設施或服務時，系統會自動提醒申辦環保葬之訊息。 

3、 請立願人將意願卡妥善保存或交由委辦身後事宜者保管，以圓滿立願

人願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                          審核 

生命可以有尊嚴 

身後事由我做主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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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一定規模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台內民字第 1061101612 號令修正發布 

一、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一定規模（以下稱本規模），

指殯葬禮儀服務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經完成公司登記，且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二) 經完成商業登記，且登記資本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三) 經完成有限合夥登記，且出資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四) 經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許可之農會。 

二、符合第一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條件之殯葬禮儀服務業，應依其實收資

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自下列指定之日期起至少應置一名專

任禮儀師，並依附表所定各實施階段聘置足額之專任禮儀師： 

(一) 實收資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至少應置一名專任禮儀師。 

(二) 實收資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未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少應置

一名專任禮儀師。 

(三) 實收資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未達

新臺幣五百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少應置

一名專任禮儀師。 

(四) 實收資本額、登記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

新臺幣二百萬元者，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至少應置一

名專任禮儀師。 

三、符合第一點第四款條件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至少應置一名專任禮儀師，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至少應置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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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從事殯葬禮儀服務業之業者應置專任禮儀師之實施階

段、日期及至少應置人數一覽表 

實施日期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實施階段 

 

實收 

資本額 

、登記 

資本額或 

出資額 

(新臺幣)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 

年一月一 

日 

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 

日 

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 

年一月一 

日 

中華民國 

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 

日 

一億元以 
上 

至 少 七 
名；逾一億 
元部分，每 
達 一 億 
元，至少增 
加 一 名 。 

至 少 七 
名；逾一億 
元部分，每 
達 一 億 
元，至少增 
加 一 名 。 

至 少 七 
名；逾一億 
元部分，每 
達 一 億 
元，至少增 
加 一 名 。 

至 少 七 
名；逾一億 
元部分，每 
達 一 億 
元，至少增 
加 一 名 。 

至 少 七 
名；逾一億 
元部分，每 
達 一 億 
元，至少增 
加 一 名 。 

五 千 萬 元 
以上、未達 
一 億 元 

至少二名 至少三名 至少四名 至少五名 至少六名 

三 千 萬 元 
以上、未達 
五 千 萬 元 

至少一名 至少二名 至少三名 至少三名 至少四名 

一 千 萬 元 
以上、未達 
三 千 萬 元 

至少一名 至少二名 至少二名 至少二名 至少三名 

五 百 萬 元 
以上、未達 
一 千 萬 元 

無 至少一名 至少一名 至少一名 至少二名 

二 百 萬 元 
以上、未達 
五 百 萬 元 

無 無 至少一名 至少一名 至少一名 

一 百 萬 元 
以上、未達 
二 百 萬 元 

無 無 無 至少一名 至少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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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師管理辦法部分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3日台內民字第 1061102054 號令修正發布 

第二條    具備下列資格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禮儀師證書： 

  一、領有喪禮服務職類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二、修畢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殯葬相關專業課

程二十學分以上。 

  三、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經營或受僱於殯葬禮儀

服務業實際從事殯葬禮儀服務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二款所定殯葬相關專業課程如附表，各科採認學分上

限為二學分。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前，經中

央主管機關依禮儀師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殯葬相關專業

課程認定作業程序認定或備查者，亦為第一項第二款殯葬相關專

業課程，並得於修正施行後三年內繼續開設。其繼續開設者，應

將認定科目與開課課程名稱、開課學年度及授課教師之清冊報送

中央主管機關備査。 

第五條    犯殺人、妨害自由、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詐

欺、背信、侵占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第九條之罪，經受

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未滿三年者，不得擔任禮儀師；已擔任者，撤銷或廢止其

禮儀師證書。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禮儀師證書有效期限為六年，期滿前六個月內，禮儀師應檢

具其於證書有效期間完成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構）、

學校、團體辦理之專業教育訓練三十個小時以上證明文件、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

發禮儀師證書。 

屆期未換證者，應檢具最近六年內完成三十個小時以上專業

教育訓練之證明文件，依第三條規定，重行申請核發禮儀師證書。 

第八條之一   前條所定專業教育訓練包括下列四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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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殯葬政策及法規。 

二、 禮儀師職業倫理。 

三、 殯葬相關公共衛生及傳染病防治。 

四、 殯葬服務趨勢及發展。 

禮儀師應完成前項各款課程時數至少五小時。 

第十條    禮儀師證書污損、破損、遺失或滅失時，禮儀師應檢具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原發之證書註銷。 

依前項規定補發之證書，以原發之證書有效期限為期限。 

附表 

殯葬相關專業課程列表 

領

域 
科目名稱 基本核心內容 備註 

必

修 

: 

人

文 

科

學 

殯葬禮儀 
探討臺灣殯葬禮儀之意義、起源、內涵及功能，並

說明宗教信仰與民間習俗對臺灣殯葬禮儀之影響。 
 

殯葬生死觀 探究殯葬禮儀形成背後之生死課題及價值觀點。 

至少修畢

一門課程 

殯葬倫理 
殯葬服務過程中殯葬服務人員運用其專業知能時，

應遵循之價值規範。 

殯葬文書 
訃文、碑文、銘文、祭文、輓聯等殯葬文書相關知

能。 

至少修畢

一門課程 
殯葬司儀 

規劃奠禮流程並主持家奠及公奠禮應具備之專業

知能。 

殯葬會場規劃

與設計 
守靈場所、家奠與公奠會場之規劃及設計。 

必

修 

: 

健

康 

科

學 

臨終關懷及悲

傷輔導 

一、臨終關懷：認識亡者臨終前情緒反應，探索緩

和面臨死亡痛苦之非醫學方法。 

二、悲傷輔導：瞭解喪家在殯葬活動中之心理活

動，及對喪親者提供失落陪伴或悲傷撫慰之相

關知能。 

得分別修

習臨終關

懷、悲傷

輔導二門

課程合併

認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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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 

社

會 

科

學 

殯葬政策與法

規 

探討我國殯葬政策之變遷沿革，及殯葬法規條文意

旨與內容。 
 

選

修 

殯葬學 
對於殯葬總體現象，如歷史、制度或文化等面向之

探討。 
 

遺體處理與美

容 

殯葬禮儀服務中有關為遺體進行洗身、穿衣、化

妝、修補、防腐或美容等方面之專業知識。 
 

殯葬衛生 從事殯葬禮儀服務過程中涉及公共衛生相關議題。  

殯葬服務與管

理 
殯葬禮儀服務或組織體經營相關管理知能。  

殯葬經濟學 
經營殯葬服務業所需之經濟學、產業或市場分析相

關知識。 
 

殯葬設施 殯葬設施規劃、維護及管理之理論或實務。  

殯葬規劃與設

計 
葬法設計或殯葬流程規劃等相關之理論或實務。  

殯葬應用法規

與契約 

殯葬服務商品、殯葬消費行為涉及民法、消費者保

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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